
2 0 1 9 年 1 1 月 2 6 日

討論文件

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

新界棕地使用及作業現況研究

目的

本 文 件 概 述「 新 界 棕 地 使 用 及 作 業 現 況 研 究 」（「 棕

地 研 究 」 ） 的 結 果 以 及 政 府 的 跟 進 行 動 。

背景

2 .  規 劃 署 於 2 0 1 7 年 4 月 委 聘 顧 問 開 展 棕 地 研 究 ， 其

主 要 工 作 是 全 面 掌 握 研 究 期 間 新 界 各 處 棕 地 的 整 體 情 況

（ 包 括 整 體 分 布、面 積、特 徵 及 經 濟 用 途 等 ）。調 查 所 得

的 參 考 資 料 將 有 助 於 日 後 土 地 用 途 規 劃 工 作，以 及 土 木 工

程 拓 展 署 正 統 籌 有 關 以 多 層 樓 宇 容 納 棕 地 作 業 的 研 究。我

們 正 為 公 布 顧 問 的 棕 地 研 究 最 終 報 告、行 政 摘 要，及 以 機

讀 格 式 儲 存 的 累 計 統 計 數 據 和 顯 示 棕 地 空 間 分 布 狀 況 的

地 圖 作 最 後 準 備，以 便 在 委 員 會 會 議 前 將 資 料 上 載 至 規 劃

署 網 頁 。 本 文 件 概 述 主 要 研 究 結 果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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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結果的重點  

 
定 義 、 總 面 積 及 空 間 分 布 狀 況  

 
3 .   是 項 研 究 所 包 括 的 棕 地「 泛 指 新 界 一 些 遭 平 整 的 農

耕 土 地 1，用 作 工 業、貯 物、物 流 或 泊 車 用 途 」。顧 問 於 2 0 1 7
年 7 月 開 展 棕 地 研 究 時，先 透 過 非 經 實 地 調 查 所 得 的 資 料

作 出 初 步 基 準 估 算，推 測 新 界 約 有 1  3 0 0 公 頃 使 用 中 的 棕

地 2。及 後，顧 問 參 考 直 升 機 航 拍 照 片、衞 星 圖 像、無 人 機

航 拍 照 片，識 別 出 可 能 被 視 作 棕 地 的 場 地（ 包 括 及 不 限 於

上 述 估 算 的 1  3 0 0 公 頃 ）以 作 其 後 的 實 地 及 問 卷 調 查，從

而 掌 握 新 界 棕 地 在 2 0 1 7 年 8 月 至 2 0 1 8 年 1 0 月 期 間 的 狀

況 及 用 途。在 實 地 調 查 期 間，顧 問 所 派 的 實 地 調 查 人 員 記

錄 了 用 地 資 料（ 包 括 用 途 及 作 業 特 徵 ），並 以 問 卷 訪 問 業

務 營 運 者 及 確 認 個 別 作 業 的 邊 界 。 棕 地 研 究 訪 問 了 大 約

3  4 2 0 個 營 運 者 （ 約 佔 有 作 業 營 運 的 棕 地 的 4 6 % )。  
 
4 .   根 據 問 卷 調 查 及 實 地 觀 察 所 得，棕 地 研 究 最 終 識 辨

出 合 共 1  4 1 4 公 頃 有 作 業 營 運 的 棕 地（ 這 並 不 包 括 1 6 5 公

頃 當 時 沒 有 營 運 的 棕 地 3）。有 營 運 的 棕 地 主 要 位 於 新 界 西

北 和 新 界 東 北。依 行 業 及 次 區 域 劃 分 的 棕 地 面 積 及 數 目 的

圖 表 ， 載 於 下 文 表 1。 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「農耕土地」是指按 1960 年代的衛星圖像所示，過去主要作農業用途的土地，

這分類並無考慮其土地契約及規劃用途是否與農業有關。  

2  於 2017 年 10 月，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亦獲悉同一估算（約 1 300 公頃棕地），

以展開發展棕地的討論。  

3 沒有營運的棕地是指前身為「農耕土地」而其後已平整或有構築物的用地，但

在調查期間顧問發現並無任何作業正在使用該用地或構築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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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：依 行 業 及 次 區 域 劃 分 的 棕 地 面 積 及 數 目（ 按 該 類 用

地 總 面 積 ， 由 大 至 小 排 列 ）  

 

行業種類  

次區域  
總數  新界  

東南  
新界  
西南  

新界  
東北  

新界  
西北  

面積 

(公頃) 

面積 

(公頃) 

面積 

(公頃) 

面積 

(公頃) 

面積 

(公頃) 

百分率 

% 

場地 

數目4 

百分率 

% 

一般倉庫／  

貯物  
2  1  1 0 6  2 7 0  3 7 9  2 7  2  7 1 8  3 7  

建造業  1 0  4  1 0 3  2 5 0  3 6 7  2 6  1  5 5 8  2 1  

物流業  
少 於

1  

少 於

1  
2 0  1 6 5  1 8 6  1 3  5 6 0  8  

車輛維修及  

相關行業  
3  2  2 3  1 0 9  1 3 7  1 0  1  1 0 2  1 5  

泊車  2  
少 於

1  
1 3  9 1  1 0 6  7  4 3 5  6  

港口後勤業  

(貨櫃相關 )  
0  0  1 9  6 9  8 8  6  1 5 2  2  

廢物回收業  
少 於

1  
0  2 9  5 6  8 5  6  4 4 1  6  

鄉郊工業  
少 於

1  

少 於

1  
8  1 4  2 3  2  1 0 4  1  

一般工場  2  0  4  1 6  2 2  2  1 7 6  2  

拆車業  0  0  
少 於

1  
2 0  2 1  1  1 2 7  2  

有營運的棕地  

總數 * 
2 0  8  3 2 6  1  0 6 0  1  4 1 4  1 0 0  7  3 7 3  1 0 0  

 

沒有營運的棕地  4  2  5 0  1 0 9  1 6 5  -  9 9 6  -  

總數 * 2 4  1 0  3 7 6  1  1 6 9  1  5 7 9  -  8  3 6 9  -  

（ * 由 於 四 捨 五 入 的 關 係 ， 數 字 的 總 和 可 能 與 總 數 略 有 出 入 。 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場地數目是指按顧問根據觀察實地特徵（如圍欄及道路）及調查問卷的回應及

所得資料中識辨出的現有或以前的棕地作業場地的數目。一個棕地場地可能會

佔用一個以上的地段，又或者一個地段可能會劃分為多個棕地埸地以供不同業

務營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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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 若 有 營 運 及 沒 有 營 運 的 棕 地 綜 合 統 計 ， 當 中 共 有

6 5 3 公 頃 正 透 過 新 發 展 區 ／ 具 發 展 潛 力 地 區 項 目 積 極 發

展 或 重 新 規 劃。另 外，約 1 2 0 公 頃 涵 蓋 於 已 在 積 極 規 劃 階

段 的 政 府 項 目 5及 約 3 0 公 頃 位 於 已 知 由 私 人 界 別 所 倡 議 的

發 展 項 目。這 些 總 計 佔 棕 地 總 面 積 的 5 1 %，引 證 了 發 展 棕

地 是 政 府 以「 多 管 齊 下 」作 為 土 地 供 應 策 略 重 要 一 環 的 一

貫 立 場 。 至 於 未 有 發 展 計 劃 的 棕 地 ， 當 中 7 6 公 頃 位 於 保

育 相 關 地 帶 內 ， 而 餘 下 約 7 0 0 公 頃 則 零 散 分 布 於 新 界 各

處 ， 發 展 潛 力 有 待 進 一 步 探 討 (請 參 閱 下 文 第 1 4 段 )。 分

項 數 字 載 於 下 文 表 2。  

 
表 2： 棕 地 分 項 數 字 （ 包 括 有 營 運 及 沒 有 營 運 的 棕 地 ）  

 
棕 地  面 積  

(公 頃 )  
( A )  涵 蓋 於 新 發 展 區 ／ 具 發 展 潛 力 地 區 項 目  6 5 3  ( 4 1 % )  

-  洪 水 橋 ／ 廈 村  -  2 4 6  
-  新 界 北  -  2 4 3  
-  元 朗 南  -  9 4  
-  古 洞 北 ／ 粉 嶺 北  
 

-  7 0  

( B )  涵 蓋 於 其 他 發 展 項 目  1 5 0  ( 1 0 % )  
-  政 府 項 目  -  1 2 0   
-  私 人 界 別 倡 議 項 目  
 

-  3 0   

( C )  位 於 保 育 相 關 地 帶 6 7 6  7 ( 5 % )  
 

( D )  餘 下 部 分   
  （《 2 0 1 9 年 施 政 報 告 》 已 宣 布 將 進 一 步

 探 討 其 可 能 發 展 潛 力 ）  

7 0 0  ( 4 4 % 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例子包括橫洲、錦田南及朗邊的公營房屋發展項目。  

6 保育相關地帶包括「自然保育區」、「海岸保護區」、「郊野公園」、「具特殊科學

價值地點」、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綜合發展及濕地改善區」、「其他指定用途」

註明「綜合發展包括濕地修復區」及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自然生態公園」

地帶。位於這些地帶界線以內的棕地部分會被視為位於具保育價值的地區。在

開展任何位於或鄰近具保育相關地帶的棕地的發展項目前，或需先作生態影響

評估。   

7 在這些位於保育相關地帶的棕地當中，超過 50%為《城市規劃條例》容忍的「現

有用途」（即指緊接該中期發展審批地區／發展審批地區的草圖首次刊登前已存

在的建築物或土地用途）；而其餘的則正涉及現有執管行動或調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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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 濟 用 途  
 
6 .   正 如 上 文 表 1 所 顯 示 ， 1  4 1 4 公 頃 有 營 運 的 棕 地 容

納 着 多 個 不 同 行 業，包 括 貯 存 建 造 機 械 及 物 料、物 流 和 港

口 後 勤、車 輛 維 修、泊 車、廢 物 回 收、鄉 郊 工 業，以 及 其

他 一 般 露 天 貯 物 ／ 倉 庫。儘 管 土 地 使 用 效 率 較 低 及 需 要 處

理 對 環 境 和 交 通 的 影 響，但 鑑 於 低 廉 租 金、營 運 和 位 置 方

面 的 考 慮，這 些 作 業 一 直 相 當 依 賴 棕 地 作 為 主 要 的 營 運 場

所。研 究 期 間 的 棕 地 每 月 租 金 中 位 數 及 平 均 數 分 別 約 為 每

平 方 尺 3 元 及 3 . 9 元 8。換 句 話 說，棕 地 為 無 法 在 市 區 覓 得

可 負 擔 營 運 場 地 的 一 些 工 業 作 業 填 補 了 土 地 供 應 缺 口 。  
 
7 .   許 多 棕 地 作 業 正 服 務 着 一 些 行 業，在 我 們 產 業 鏈 發

揮 作 用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物 流 業 （ 佔 地 1 8 6 公 頃 ， 即 總 數 的

1 3 %）正 配 合 電 子 商 貿 的 增 長 及「 商 業 對 消 費 者 」貨 運 的

需 求。至 於 車 輛 維 修 及 相 關 行 業（ 佔 地 1 3 7 公 頃，即 總 數

的 1 0 %），則 配 合 涉 及 商 用 和 私 家 車 輛 的 實 際 需 求。至 少

目 前，很 多 棕 地 作 業 營 運 者 認 為 其 業 務 並 非 可 以 隨 時 被 淘

汰 或 遷 離 香 港 （ 只 有 3 %受 訪 者 表 示 其 作 業 能 夠 於 香 港 以

外 地 方 營 運 ）的 經 濟 活 動。根 據 顧 問 以 問 卷 調 查 結 果 再 適

當 推 算 ， 棕 地 作 業 估 計 提 供 約 5 2  0 0 0 個 職 位 ， 當 中 大 部

分 為 全 職 職 位 。  
 

8 .   清 拆 現 有 棕 地 作 發 展 或 其 他 土 地 用 途 時，這 些 行 業

的 生 態 將 會 出 現 變 化。根 據 棕 地 研 究 訪 問 所 得，若 面 臨 清

拆，約 有 1 0 %的 受 訪 者 表 示 會 結 束 業 務，而 6 3 %的 受 訪 者

則 表 示 會 另 覓 地 方 繼 續 經 營。另 外，有 4 3 %的 受 訪 者 表 示

其 作 業 需 要 在 露 天 場 地 營 運 9。「 特 惠 租 金 或 津 貼 」及「 足

夠 的 營 運 和 儲 存 空 間 」被 受 訪 者 視 為 兩 個 主 要 誘 因，以 鼓

勵 棕 地 作 業 搬 遷 至 特 建 的 多 層 樓 宇 及 其 他 特 別 設 計 設 施。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 這租金水平遠不及新界私人分層工廠大廈的平均每月租金。按差餉物業估價署

2019 年 9 月的統計資料，新界私人分層工廠大廈平均每月租金約為每平方尺

16 元。  
 
9 部分棕地作業性質上需以露天形式運作。部分營運者表示涉及大型／重型物料

或機械的作業可能不適合容納於多層樓宇，當中的例子包括建造業的重型及大

型建造機械（例如：金屬樑、起重機、臂式工作台）的貯存、重型及大型可回

收物品（例如：鐵類金屬）的貯存、貨櫃存放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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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 地 狀 況  
 
9 .   棕 地 研 究 的 資 料 顯 示 ， 絕 大 部 分 棕 地 由 私 人 擁 有 。

不 論 以 面 積 或 場 地 數 目 計 算，大 部 分 有 營 運 及 沒 有 營 運 的

棕 地 均 位 於 私 人 土 地 上。至 於 屬 少 比 數 位 於 政 府 土 地 上 的

棕 地，大 多 涵 蓋 於 短 期 租 約、處 理 中 的 短 期 租 約 及 政 府 撥

地 之 內 。  
 
1 0 .   在 經 審 慎 的 規 劃 過 程 確 立 了 公 共 用 途 後，再 按 照 法

例 收 回 私 人 土 地，在 過 往 及 將 來 一 直 都 是 發 展 棕 地 的 主 要

做 法。正 如《 2 0 1 9 年 施 政 報 告 》提 及，政 府 引 用《 收 回 土

地 條 例 》（ 第 1 2 4 章 ）的 收 地 工 作 會 接 踵 而 來。計 及 各 個

主 要 新 發 展 區 （ 古 洞 北 ／ 粉 嶺 北 、 洪 水 橋 ／ 廈 村 及 元 朗

南 ），加 上 多 個 公 營 房 屋 及 其 他 公 共 工 程 項 目，我 們 目 前

已 知 會 收 回 的 私 人 土 地 約 7 0 0 公 頃（ 當 中 包 括 不 少 棕 地 ），

預 計 其 中 4 0 0 多 公 頃 會 在 未 來 5 年 收 回，遠 多 於 過 去 5 年

收 回 的 2 0 公 頃 。  
 
 
棕 地 的 可 能 發 展 潛 力  
 
1 1 .   就 餘 下 尚 未 納 入 新 發 展 區 ／ 具 發 展 潛 力 地 區 或 其

他 已 知 發 展 項 目 內 的 7 0 0 公 頃 棕 地，顧 問 根 據 以 下 三 個 準

則 對 其 可 能 發 展 潛 力 嘗 試 作 粗 略 分 類 ， 包 括  —  

( a )  策 略 位 置 ： 指 棕 地 羣 和 現 有 新 市 鎮 之 間 的 距 離
10；  

( b )  交 通 接 駁 程 度 ： 指 棕 地 和 現 有 主 要 公 路 的 距 離
11； 以 及  

( c )  棕 地 羣 的 面 積 ： 位 置 相 近 的 棕 地 可 視 為 一 個 棕

地 羣。面 積 較 大 的 棕 地 羣 12有 較 大 機 會 可 透 過 綜

合 發 展 作 其 他 用 途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 指棕地邊緣和現有新市鎮邊界之間的距離。現有新市鎮的劃界是採用土木工程

拓展署和規劃署為新市鎮發展而劃定的範圍。  

11 分類是以棕地和現有高速公路之間的直線距離為基礎，並沒有考慮實際上如何

通往這些高速公路及這些公路的承載量。  

12 顧問經參考政府界定有機會可作公屋發展地盤的平均面積後，認為面積有 2 公

頃或以上的棕地羣可界定為發展潛力較高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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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  顧 問 認 為，棕 地 羣 若 與 現 有 新 市 鎮 及 主 要 公 路 的 距

離 少 於 5 0 0 米 （ 即 屬 步 行 距 離 內 ）， 而 土 地 面 積 最 少 有 2
公 頃 的 話，則 其 發 展 潛 力 可 能 會 較 高。顧 問 純 以 上 述 三 個

定 量 標 準 直 接 把 這 7 0 0 公 頃 棕 地 分 為 三 類。有 關 分 類 載 於

下 文 表 3。我 們 必 須 強 調 顧 問 的 粗 略 分 類，不 能 視 為 對 上

述 棕 地 的 發 展 潛 力 的 最 終 結 論，其 潛 力 須 經 過 規 劃 署 按 個

別 棕 地 的 情 況，包 括 土 地 使 用 兼 容 性 等 規 劃 因 素 再 作 進 一

步 考 量 （ 請 參 見 下 文 第 1 4 段 ）。  

 
表 3： 顧 問 就 餘 下 7 0 0 公 頃 棕 地 按 可 能 發 展 潛 力 的 分 類  
 

可 能 發 展  
潛 力 13 

棕 地 主 要 位 置  棕 地 面 積  
(公 頃 )  

高  沙 埔 村 、 十 八 鄉 、 屏 山 、

泰 亨 、 藍 地 等  
1 6 0  

中  牛 潭 尾 、 流 浮 山 等  2 9 0  

低  石 崗 、 八 鄉 等  2 5 0  

餘 下 棕 地 合 計  7 0 0  

 
 
政府的跟進行動  
 
1 3 .   考 慮 到 棕 地 研 究 的 結 果，我 們 將 根 據 以 下 主 要 方 向

推 動 涉 及 新 界 棕 地 的 土 地 用 途 規 劃 工 作  —  

( a )  重 新 發 展 具 潛 力 作 房 屋 及 其 他 用 途 的 棕 地 ， 從

而 釋 放 其 發 展 潛 力 以 帶 來 更 廣 泛 的 公 共 利 益 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 顧問設定的分類參考了以下準則—  

準則  
棕地可能發展潛力分類  

高  中  低  

棕 地 和 現 有 新 市

鎮之間的距離  ≤  500米  ≤  2  000米  及  >  500米  >  2 000米  

棕 地 和 主 要 公 路

之間的距離  ≤  500米  ≤  2  000米  及  >  500米  >  2 000米  

棕地羣的面積  ≥  2公頃  ≥  0 .25公頃  及  < 2公頃  <  0.25公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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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在 充 分 考 慮 發 展 棕 地 羣 的 效 益 、 提 高 土 地 使 用

效 率，以 及 部 分 作 業 需 要 在 戶 外 營 運 的 基 礎 上，

提 供 土 地 或 空 間 以 支 持 相 關 工 業 作 業 （ 包 括 經

濟 體 系 仍 有 需 求 但 要 遷 離 的 棕 地 作 業 ） 的 可 持

續 發 展 ； 以 及  

( c )  打 擊 違 例 發 展 ， 並 根 據 規 劃 用 途 鼓 勵 棕 地 作 業

逐 步 離 場 及 防 止 其 擴 散 （ 特 別 是 位 於 生 態 敏 感

地 區 或 附 近 的 作 業 ）。  

 
1 4 .   就 ( a )，我 們 正 在 全 力 推 行 各 新 發 展 區 ／ 具 發 展 潛 力

地 區 項 目 及 其 他 公 營 房 屋 項 目，以 期 將 7 7 3 公 頃 的 棕 地 轉

化 為 對 社 會 更 有 裨 益 的 房 屋 或 其 他 用 途 。 另 外 ， 3 0 公 頃

棕 地 則 會 透 過 私 人 界 別 倡 議 項 目 達 到 此 目 的。兩 者 加 起 來

已 包 括 超 過 一 半 此 研 究 所 考 察 的 棕 地 總 面 積。就 餘 下 未 有

發 展 計 劃 的 另 外 7 0 0 公 頃 棕 地，正 如《 2 0 1 9 年 施 政 報 告 》

所 述，規 劃 署 計 劃 以 土 地 使 用 兼 容 性 和 場 地 限 制 等 因 素，

分 階 段 檢 視 顧 問 指 具 較 高 可 能 發 展 潛 力 的 4 5 0 公 頃 棕 地，

以 評 估 當 中 有 多 少 可 適 合 作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。 署 方 會 先 從

1 6 0 公 頃 較 接 近 現 有 基 礎 設 施 的 棕 地 着 手 檢 視，並 在 今 年

內 從 中 物 色 適 合 的 地 塊。然 後，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會 就 已 羅

列 的 地 塊 開 展 技 術 研 究，以 確 定 公 營 房 屋 開 發 及 所 需 基 礎

設 施 工 程 的 範 圍。規 劃 署 下 一 階 段 會 檢 視 餘 下 2 9 0 公 頃 的

棕 地 ， 目 標 是 在 2 0 2 0 年 年 底 前 完 成 分 析 。  
 
1 5 .   就 ( b )，在 宏 觀 規 劃 層 面 上，我 們 將 根 據 相 關 行 業 的

土 地 需 求 估 算，從 大 型 發 展 項 目 中（ 包 括 新 界 北 新 發 展 區、

藍 地 石 礦 場 及 龍 鼓 灘 近 岸 填 海 工 程 ）， 選 取 面 積 較 大 而 交

通 相 對 可 達 並 設 有 基 建 設 施 的 土 地，以 為 棕 地 作 業 提 供 集

中、有 序 及 具 土 地 使 用 效 益 的 場 地。這 些 土 地 將 是 在 洪 水

橋 ／ 廈 村 及 元 朗 南 新 發 展 區 為 物 流 業、港 口 後 勤 業、倉 庫

及 貯 物 業 所 預 留 的 7 2 公 頃 作 多 層 樓 宇 或 供 露 天 場 所 以 外

的 土 地 供 應 。  
 

1 6 . 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委 託 顧 問 從 事 的 另 外 兩 項 研 究，初

步 顯 示 為 特 定 行 業 而 建 的 多 層 工 業 樓 宇 在 建 築 要 求 及 技

術 上 是 可 行 的；但 由 於 特 建 的 通 道、樓 底 及 負 荷 量 的 要 求，

發 展 這 類 多 層 樓 宇 需 要 龐 大 的 資 本 投 資。儘 管 現 時 政 府 有

透 過 賣 地 形 式 把 土 地 推 出 市 場，由 私 人 公 司 發 展 及 營 運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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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 代 物 流 業 特 建 的 多 層 樓 宇，但 此 類 市 場 主 導 多 層 樓 宇 發

展 的 商 業 可 行 性 仍 需 仔 細 觀 察。租 金 補 貼 雖 然 可 提 供 誘 因

鼓 勵 遷 離 棕 地 的 營 運 者 遷 入 多 層 樓 宇，但 這 將 涉 及 運 用 公

帑，務 須 有 謹 慎 的 財 務 評 估。建 基 於 棕 地 研 究 結 果 及 土 木

工 程 拓 展 署 研 究 的 初 步 評 估，我 們 準 備 即 將 展 開 市 場 意 向

調 查，以 探 測 在 不 同 情 況 及 涉 及 不 同 合 約 要 求 及 招 標 條 款

下，市 場 就 棕 地 作 業 興 建 及 營 運 多 層 樓 宇 的 發 展 及 投 資 意

向 。  
 

1 7 .   就 ( c )，我 們 會 繼 續 加 強 就 涉 及 違 反 規 劃 及 土 地 制 度

的 棕 地 展 開 執 管 行 動，包 括 優 先 打 擊 鄰 近 或 位 於 環 境 敏 感

地 區 的 違 例 發 展。另 外，規 劃 署 正 檢 視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規

劃 指 引 編 號 1 3 E《 擬 作 露 天 貯 物 及 港 口 後 勤 用 途 而 按 照 城

市 規 劃 條 例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規 劃 申 請 》，並 會 按 最 新 的 規 劃

情 況 就 管 制 新 界 露 天 貯 物 及 港 口 後 勤 的 用 途 更 新 有 關 準

則 ， 及 協 助 整 合 上 述 土 地 用 途 至 更 合 適 的 地 點 。  
 
 

徵詢意見  
 
1 8 .  請 委 員 對 棕 地 研 究 結 果 及 政 府 的 跟 進 行 動 提 供

意 見 。  
 

 

 

 

發展局  

規劃署  

2 0 1 9 年 1 1 月  


